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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审批事项服务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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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申请和办理。

二、项目信息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一级注册建筑师

（二）注册类别

初始注册、变更注册、延续注册、注销注册、更改补办

等。

三、办理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184 号）；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》（建

设部令第 167 号）；

（三）《全国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关于进一步推行一级注

册建筑师电子化注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注建秘〔2017〕18号）；

（四）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取消部分部门规章和规

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的决定（建法规〔2019〕6 号）；

（五）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取消部分部门规章规范

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（第二批）的决定》（建法规〔2020〕

2 号）；

（六）《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使用一级

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工作的通知》（注建〔2021〕2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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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《关于进一步简化一级注册建筑师、勘察设计注

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认定申报材料的通知》（建办市函〔2022〕

364 号）；

（八）《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开通一级注

册建筑师注册业务“掌上办”办理渠道》；

（九）《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进一步开通

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业务“掌上办”办理渠道》。

四、受理机构

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

五、决定机构

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

六、审批数量

无限制（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资格证书人员）

七、办理条件

（一）申请人条件

1.依法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者经资格

互认方式取得资格证书；

2.只受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建设工程勘察、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招标代理、造价咨询、施工图审查、城

乡规划编制等单位（以下简称聘用单位）；

3.近 3年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设计及相关

业务 1 年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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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达到继续教育要求；

5.没有不予注册情形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予注册

1.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；

2.申请在 2 个或者 2 个以上单位注册的；

3.未达到注册建筑师继续教育要求的；

4.因受刑事处罚，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

册之日止不滿 5 年的；

5.因在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

或者撤职以上行政处分，自处罚、处分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

册之日止不满 2 年的；

6.受吊销注册建筑师证书的行政处罚，自处罚决定之日

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滿 5 年的；

7.申请人的聘用单位不符合注册单位要求的；

8.法律、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。

八、电子申报材料

（一）初始注册

初始注册电子数据

（二）延续注册

延续注册电子数据

（三）变更注册

1.变更注册电子数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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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上传原聘用单位工作调动证明或者与原聘用单位解

除聘用关系的证明文件、劳动仲裁机构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

的仲裁文件、退休人员的退休证明等扫描件。

注：办理变更注册时，原执业印章作废。

（四）注销注册

1.常规注销注册：注销注册电子数据

2.强制注销注册：

（1）企业或个人不配合注销注册或企业已注销的

①注销注册电子数据；②上传劳动仲裁机构/法院出具

的解除劳动关系的仲裁/判决文件或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注

销证明扫描件。

（2）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

①注销注册电子数据；②上传《死亡医学证明》或《诊

断证明书》扫描件。

（五）更改补办

更改、补办申请电子数据。

九、申请接收

（一）接收方式

1.网上接收

使用《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、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

系统》网上接收注册数据；

2.传真接收：010-683187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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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电子邮箱：ZjbZczx@pqrc.org.cn

（二）办公时间

上午：8:30-12:00，下午：1:30-5:00

十、办理基本流程

申报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时，向聘用单位工商注册所在

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网上申报注

册数据。

申请人本人及聘用单位登录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”官网（网

址：http://zwfw.mohurd.gov.cn:8070/zjblogincheck/qjd/index.html?checktype=1）；

（一）网上申报注册数据流程

1. 申请人本人登录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”

官网点击“人员行政审批”，或通过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搜

索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”，进入“注册建筑师”

选择业务类型点击在线办理，填写注册信息。

2.聘用单位登录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”官

网点击“人员行政审批”，进入“注册建筑师”，选择“一

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认定（聘用企业）”，上报注册数据。

注：1.网上申报后申报数据会自动进入单位工商注册所

在地的省级注册管理系统；

2.注册数据上报完成后，在企业系统中“注册申报管理”

相应注册数据后查看申报状态，可查询注册进程。

（二）一级注册建筑师申报注册流程图（见附件 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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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办理方式

（一）初始注册

1.个人网上申报注册数据；

2.单位网上接收并上报注册数据；

3.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接收电

子数据并上报；

4.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终审；

5.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公示；

6.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审批、公告审批结果；

7.申请人自行下载电子注册证书并刻制执业印章。

（二）延续注册

1.个人网上申报注册数据；

2.单位网上接收并上报注册数据；

3.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接收电

子数据并上报；

4.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终审；

5.申请人自行下载电子注册证书并刻制执业印章。

（三）变更注册

1.个人网上申报注册数据；

2.单位网上接收并上报注册数据；

3.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接收电子

数据并上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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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终审；

5.申请人自行下载电子注册证书并刻制执业印章。

（四）注销注册

1.常规注销注册

（1）个人网上申报注册数据；

（2）单位网上接收并上报注册数据；

（3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接收

电子数据并上报；

（4）全国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审核；

（5）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公布结果。

2.强制注销注册

（1）企业不配合注销注册或企业已注销的

①个人网上申报注册数据；

②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接收电子

数据并上报；

③全国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审核并作废注册证书；

④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公布结果。

（2）个人不配合注销注册、注册人员死亡或丧失行为

能力的

①单位网上申报注册数据；

②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接收电子

数据并上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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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全国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审核并作废注册证书；

④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公布结果。

（五）更改补办

1.个人网上申报注册数据；

2.单位网上接收并上报注册数据；

3.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接收电子

数据并上报；

4.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审核通过后，申请

人自行制作执业印章。

十二、审批时限

初始注册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（公示时间不计入审批

时限内）;变更和延续注册等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十三、注册收费依据及标准

（一）收费环节：无

（二）收费项目：无

（三）收费依据：无

（四）收费标准：无

十四、审批结果

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（样式）(见附件2)

十五、结果送达

审批通过后，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网

站上（执业注册人员查询-一级注册建筑师）公布，公众可

查阅。申请人自行下载电子注册证书并制作执业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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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》第十四

条，申请人享有以下权利：

对决定不予注册的，申请人有权知道不予注册的理由，

如有异议的，申请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国务

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。

（二）依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一条，申请人应当如实

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

的真实性负责。

十七、咨询途径

（一）电话咨询

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

咨询电话：010-88361866

（二）网上咨询

咨询邮箱：ZjbZczx@pqrc.org.cn

（三）信函咨询

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 21 号商务楼二层 213 室

邮政编码：100037

十八、监督和投诉渠道

（一）电话投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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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

投诉电话：010-88361866

（二）信函投诉

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 21 号商务楼二层

邮政编码：100037

(三)电子邮件投诉

http://219.142.101.149/web/

十九、办公地址和乘车路线

办公地址：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秘书处

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 21 号商务楼二层

乘车路线：乘 102 路、103 路、114 路、320 路公交车到

甘家口大厦站下车后，前往甘家口大厦南侧路再向西300米左右。

二十、公开查询

自受理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申

报材料之日起，初始注册的 20 个工作日后（公示时间除外）；

变更、延续注册等 10 个工作日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：

（一）申请人与聘用单位在注册系统中可查询 ；

（二）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网站（网

址：http://www.pqrc.org.cn）-信息查询-执业注册人员查

询-一级注册建筑师，可查询。

附件：1.一级注册建筑师申报注册流程图

2.注册结果样式

https://www.pqrc.org.cn/FileService/oss/upload/6/2020-11-11/1bd1b33c-bc14-47be-b7a3-f7aa242d32b0/BodyFiles/%E9%99%84%E4%BB%B61%E4%B8%80%E7%BA%A7%E6%B3%A8%E5%86%8C%E5%BB%BA%E7%AD%91%E5%B8%88%E5%AE%A1%E6%89%B9%E6%B5%81%E7%A8%8B%E5%9B%BE.xlsx
https://www.pqrc.org.cn/FileService/oss/upload/6/2020-11-11/1bd1b33c-bc14-47be-b7a3-f7aa242d32b0/BodyFiles/%E9%99%84%E4%BB%B62%E6%B3%A8%E5%86%8C%E7%BB%93%E6%9E%9C%E6%A0%B7%E5%BC%8F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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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审批流程图

对材料不齐全的,5日内一

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

→
（不能补正材

料的）

审核不通过

↑

申请人通过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

户申报电子注册数据

→
（初始、变更、

延续、更改补

办、注销注册）

企业接收并

上报电子数

据
→

申报材料受理和网上接收

电子数据后,材料齐全的,

在规定的时间内由全国注

册建筑师管委会完成审核

→
（变更、延续、

更改补办、注销

注册）

在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执业资

格注册中心网

站上发布

→
（变更、

延续、更

改补办）

自行下载电子注

册证书并刻制作

执业印章

↓（初始注册）

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

资格注册中心网站上进行

公示
→

全国注册建筑

师管理委员会

审批
→

全国注册建筑师

管理委员会进行

公告

↓
自行下载电子

注册证书并刻

制作执业印章
←

全国注册建筑师

管理委员会核发

注册证书

注:对审批不通过的,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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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

2、电子注册证书

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示例及说明

持证人基本信息指

持证人姓名、性别、

出生日期

注册编号指持证人初

始注册时产生的唯一

标识码，由 11位数字

编码组成

聘用单位指持证人

受聘单位

注册有效期指持证

人注册有效期的起

止日期

指用于查询持

证人一级注册

建筑师信息的

二维码

持证人上传的

一寸免冠照

签名图像指持证人申报注

册业务时上传的手写签名

图像

指持证人打印证书后的手

写签名及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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